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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 团  发  起  条  件


团发起条件





发起人由我院在校学生5人以上联合发起，社团成员总数不得少于20人；自愿遵守社团管理条例的各项规定；新成立社团不能与已成立社团相类似；（包）


90





社团必须聘请至少一名院内相对固定的专业教师担任指导老师；



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社团不予成立： 


社团宗旨、活动内容、范围不符合本《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社团管理办法》规定；院内已有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学生社团；发起人中有受过校纪校规处分；申请材料不全或在申请筹备过程中弄虚作假；以营利和商业经营为目的；其他不予成立的情况；








社 团 成 立 程 序 及 要 求





准备材料：《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新社团成立申请表》、社团章程（草案）、社团学期发展计划、《指导老师意见表》、主要发起人学生卡及身份证的正面复印件（附上签名）





章程具体细则：


社团名称、宗旨、类型；管理制度、组织结构及职能划分、负责人产生程序和职权范围；章程的修改程序；社员的权力和义务；社团的终止程序；其他必要事项；





所有材料上交社团联合会





社团联合会审核呈报院团委





院团委批准并全院公告





社团正式成立





5—7个工作日审核





5—7个工作日审核











